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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《黔东南省级储备粮油仓储物流设施建设项目

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技术评审意见

黔东南省级储备粮油仓储物流设施建设项目位于贵州省黔

东南州凯里市碧波镇白秧坪村炉碧大道东南侧，距离凯里市人民

政府约 29.4 公里，项目地理坐标为东经 107°40′48.46″，北

纬 26°33′44.33″。2024 年 11 月 25 日，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以《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黔东南省级储备粮油仓储物流设施建

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黔发改经贸〔2024〕662 号）

对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批复。2025 年 4 月 29 日，贵州

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《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黔东南省级储备粮油

仓储物流设施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黔发改建设〔2025〕

278 号）对本项目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。

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，总建筑面积 35413.93 平方米，建设

规模及内容为新建平房仓 14 栋、总仓容 15 万吨，新建油罐 1 个、

总罐容 6000 立方米（约 0.5 万吨），同时配套建设机械库、一

站式服务用房、生产辅助用房、消防泵房、消防水池、药品库、

综合业务楼、1#门卫、2#门卫、油泵房及发油平台，配套机械设

施设备，道路及场地硬化、绿化、挡墙等室外附属工程等。项目

总占地面积 10.92 公顷，均为永久占地。建设期共开挖土石方

47.40 万立方米（含表土剥离 2.33 万立方米），回填土石方 37.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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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立方米（含表土回覆 0.52 万立方米），废弃土石方 10.36 万

立方米（含表土 1.81 万立方米），运至凯里市炉山冲弃土场建

设项目堆放，其中剥离的表土应做好临时防护和拦挡措施，后期

用于弃土场复垦复绿覆土。2023年 4月 18日，凯里市水务局以

《关于凯里市炉山冲弃土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》（凯

水务复〔2023〕6号）对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批复。炉山

冲弃土场总库容约 382万立方米，剩余库容 200万立方米，能满

足本项目弃土需求。工程总投资 31954.09 万元，其中土建投资

25941.07 万元，资金来源为中央预算内投资、省级预算内投资。

项目建设总工期为 18 个月，计划于 2026 年 2 月动工，预计 2027

年 7 月完工。项目建设需拆迁坟墓 21 座，采取货币补偿的方式，

不设置拆迁安置区。2023 年 9 月 25 日，凯里市水务局《关于黔

东南州省级储备粮油仓储物流设施建设项目区河道改造的意见》

同意项目区河道改道治理。治理河道为甘溪河部分河段，治理河

段总长 531 米，其中对 292 米长的河道进行改道，其占地纳入本

方案防治责任范围。

项目区地处长江流域沅江水系，属低山地貌，为中亚热带季

风湿润气候，多年平均降水量 1179 毫米，多年平均气温 15.7 摄

氏度，土壤类型主要为黄壤，植被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，森林

覆盖率为 56.60%，项目区土壤侵蚀以轻度水力侵蚀为主，属轻

度流失区。项目不涉及国家级、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

治理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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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省水利厅委托，贵州省水土保持科技示范推广中心在贵阳

组织召开了《黔东南省级储备粮油仓储物流设施建设项目水土保

持方案报告书》技术评审会议。参加会议的有黔东南州水务局，

建设单位贵州省粮食储备集团有限公司，主体设计单位郑州中粮

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，方案编制单位贵州筑诚工程设计咨询有限

公司，会议邀请了五位贵州省水土保持方案评审专家。会前，部

分专家对项目进行了实地踏勘；会上，与会代表和专家听取了项

目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的介绍和水土保持方案

编制单位关于方案编制内容的汇报，观看了项目图片资料，经过

认真讨论与评审，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的有关规

定，形成技术评审意见；会后，建设单位组织编制单位，根据技

术评审意见对报告书进行了修改。经审查和复核，我中心基本同

意修改后的报告书，提出技术审查意见如下：

一、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

（一）基本同意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的分析与评价结论。项

目区不涉及国家级、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，项

目所在地属于县级以上城市区域，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西南岩

溶区一级标准。

（二）基本同意对工程占地、土石方平衡、施工工艺与方法

等的分析与评价。

（三）基本同意对主体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分析

与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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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

为 10.92 公顷，均为永久占地。

三、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

基本同意水土流失调查及预测内容和方法。工程建设征占地

面积 10.92公顷，预计扰动地表面积为 10.92公顷。可能造成的

水土流失总量为 342.21吨，其中新增水土流失量 260.29吨，粮

食仓储区、边坡工程区是产生水土流失的重点区域。

四、水土流失防治目标

根据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》（GB/T50434-2018），

项目所在地属于县级以上城市区域，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

西南岩溶区一级标准及据此拟定的防治目标值：水土流失治理度

97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，渣土防护率 92%，表土保护率 95%，

林草植被恢复率 96%，林草覆盖率 7.9%。

本项目参照《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进行管理，因用

地性质特殊，林草总面积有限，林草覆盖率目标值按实际情况调

整为 7.9%。

五、防治分区及措施总体布局

（一）同意将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划分为粮食仓储区、油罐区、

辅助设施区、管理生活区、边坡工程区和河道建设区等 6 个一级

防治分区。

（二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及总体布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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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分区防治措施布设

基本同意各分区防治措施布设，主要防治措施为：

（一）粮食仓储区

施工前期，剥离本区扰动区域可剥离表土，用于项目覆土回

填使用的表土集中堆放在管理生活区综合业务楼四周空地，并做

好临时防护工作，多余表土运至凯里市炉山冲弃土场规划空地集

中堆放保护利用；施工过程中，沿道路布设排水暗管，并配套雨

水口及检查井，雨水汇集后经沉沙池排入河道。在本区绿化区域

种植乔木、铺设马尼拉草皮，对不再扰动且可恢复植被的区域及

时进行覆土整治后撒播草种恢复植被。

（二）油罐区

施工前期，剥离本区扰动区域可剥离表土，运至凯里市炉山

冲弃土场规划空地集中堆放保护利用；施工过程中，沿该区道路

布设排水暗管，并配套雨水口及检查井，雨水汇集后排入河道。

本区地面均硬化处理，不新增绿化措施

（三）辅助设施区

施工前期，剥离本区扰动区域可剥离表土，运至凯里市炉山

冲弃土场规划空地集中堆放保护利用；施工过程中，沿该区道路

布设排水暗管，并配套雨水口及检查井，雨水汇集后排入河道；

在本区南侧布设排水沟、临时排水沟和临时沉沙池，末端接边坡

工程区截、排水沟；在本区南侧施工车辆出口处布设临时洗车槽。

在本区绿化区域种植乔灌木、铺设马尼拉草皮，对不再扰动且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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恢复植被的区域及时进行覆土整治后撒播草种恢复植被。

（四）管理生活区

施工前期，剥离本区扰动区域可剥离表土，运至凯里市炉山

冲弃土场规划空地集中堆放保护利用；施工过程中，沿该区道路

一侧布设排水暗管，并配套雨水口及检查井，雨水汇集后经沉沙

池排入河道，在本区堆放的表土（来源于粮食仓储区）上方布设

临时苫盖，四周布设临时排水沟，临时拦挡，在临时排水沟末端

布设临时沉沙池。在本区绿化区域种植乔灌木、铺设马尼拉草皮，

对不再扰动且可恢复植被的区域及时进行覆土整治后撒播草种

恢复植被。

（五）边坡工程区

施工前期，剥离本区扰动区域可剥离表土，运至凯里市炉山

冲弃土场规划空地集中堆放保护利用；施工过程中，在东南侧开

挖边坡上方布设截水沟，在边坡下方及挡墙边缘布设排水沟，将

截、排水沟汇集的雨水排入河道。在本区绿化区域铺设马尼拉草

皮，对不再扰动且可恢复植被的区域及时进行覆土整治后撒播草

种恢复植被。

（六）河道建设区

施工前期，剥离本区扰动区域可剥离表土，运至凯里市炉山

冲弃土场规划空地集中堆放保护利用；施工过程中，在河道左岸

河堤挡墙上方边坡的底部布设临时拦挡，在河道边坡顶部绿化池

覆土整治后种植乔木、铺设马尼拉草皮，对不再扰动且可恢复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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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的区域及时进行覆土整治后撒播草种恢复植被。

七、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组织及进度安排。施工活动要严

格控制用地范围，禁止随意占压、扰动、破坏地表和植被；临时

堆土（渣）要及时清运回填，严禁乱挖乱弃；施工结束后及时进

行场地清理，恢复植被。加强施工组织管理与临时防护措施，严

格控制施工中造成的水土流失，加强各类植物措施的抚育管理。

八、水土保持监测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、内容和方法。本工程主要采用

调查监测、现场巡查和遥感监测等方法进行监测。

九、水土保持设计概算

同意水土保持投资概算编制依据和方法。基本同意建设期水

土保持总投资为307.947万元，其中主体已列投资207.910万元，

水保方案新增投资 100.037 万元；水土保持总投资中，工程措施

费 220.596 万元，植物措施费 14.880 万元，临时措施费 10.928

万元，独立费用 44.299 万元（其中监测措施费 13.600 万元，监

理费 1.080 万元），基本预备费 4.140 万元，水土保持补偿费

13.104 万元。

十、水土保持效益分析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。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，建设区

水土流失可基本得到控制，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恢复。

十一、水土保持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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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管理内容。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后，应做好

水土保持后续设计，严格执行水土保持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将水土保

持工作任务和内容纳入施工合同，落实施工单位水土保持责任，

在建设过程中同步实施水土保持措施，保证水土保持措施的质量、

实施进度和资金投入。主体工程开展监理工作的生产建设项目，

应当按照《水土保持监理规范》开展水土保持监理工作。

本技术评审意见仅用于项目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，项目建设

若涉及应由安全、林业、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等部门审批或核准

的内容，建设单位须按照上述部门的工作要求分别完善相关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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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水土保持科技示范推广中心 2026 年 1 月 2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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